
附件 2 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实验站样地/设施使用协议 

    本协议适用在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实验站（样地/设施提供方，甲方）进

行科学研究、监测、教学、示范而使用到本站所管辖样地/设施的单位和部门

（样地/设施使用方，乙方），并赋予使用方仅享有本协议所明确规定的本站样

地/设施的使用权。使用方不得转让此协议。 

 

甲方：沈阳生态实验站          （样地设施提供方，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样地设施使用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实验站样地设施管理制度，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达成以下原则： 

一、使用面积及用途 

甲方将提供            （面积）          （土地种类）的试验地使用权，

为乙方作为                           项目试验用地。 

二、使用时间 

使用期限为         。使用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为止。 

三、甲方权利义务 

1 甲方具有样地/设施所有权，并根据沈阳站的地位和发展规划试验用地。 

2 甲方有责任为乙方预备试验样地建立土地使用档案。 

3 如乙方不及时交纳当年样地/设施使用费，甲方将视情节收回土地或停止后勤

服务，由此给科研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乙方负责。 

四、乙方权利义务 

1 乙方须及时按照使用协议所签订的土地面积，根据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实验

站试验样地管理制度交纳土地/设施租赁费。 

2 乙方仅限于在申请范围及申请期限内使用试验地，不得扩展到所属系统和上

级、下级或者同级其他单位。 

3 乙方主体资格发生变化时，应向甲方重新提出使用申请，并重新签订使用协

议。 

4 乙方使用样地时必须遵守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实验站相关样地管理规定，严

格在申请的使用范围内进行科学研究，不得私自改变所租用试验土地的原有设

计，如需更改必须重新进行申请。 

5 乙方每年年末应向甲方提交在站研究项目进展和年终总结等，发表文章时作

者单位之一应为“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实验站”。 

6 乙方可自愿选择是否需要甲方提供水、电、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材料，

并与甲方进行成本核算。 



注：正反打印，一式两份 

7 乙方须根据本站样地设施的密级按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要求，采取有效

的保密措施，严防泄密。 

五、违约条款： 

乙方应遵守站内规章制度和有关法律法规，并负责样地的日常维护和管

理，保证设施设备的安全、正常运转。如违反《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实验站样

地/设施使用协议》，或不服从站内管理人员正常管理，甲方有权终止样地使

用权，并追究相应责任。 

六、本协议一式二份，具有同等效力，双方各持一份。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将协商解决。 

 

 

申请人意见：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所在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试验地负责人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站长意见： 

 

 

 

 

站长（签字）： 

沈阳生态实验站（公章）： 

 

年   月    日 


